
第七章
紧急行动与贸易救济

A节�-�紧急行动

第701条：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XIX条与保障措施协定
1.�各缔约方保留其在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XIX条和保障措施协定下的权利和
义务，该条款应专门适用于全球保障行动，包括解决与此相关的任何争端。

2.�本协定未就根据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XIX条和保障措施协定采取的行动
赋予缔约方任何额外权利或义务，但采取全球保障措施的缔约方若其主管
调查机关认定另一缔约方原产货物的进口并非造成严重损害或其威胁的实
质原因，则可排除该货物的进口。

3.�缔约方不得在同一时间对同一货物同时适用：
(a)�一项紧急行动；以及�(b)�根据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XIX条和《保
障措施协定》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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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2条：紧急行动的施行
1.�缔约方仅在过渡期内可实施第2款所述措施，前提是由于根据本协定削减
或取消关税，导致原产货物以绝对数量或相对于国内生产的数量如此增加，
并在如此条件下进口至该缔约方领土，以致对生产同类或直接竞争产品的
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威胁的实质原因。

2.�如满足第1款及第703条和第704条所列条件，缔约方可在防止或补救严
重损害或其威胁以及促进调整的必要限度内：

(a)�中止本协定项下对该货物关税率的进一步削减；或�(b)�将该货物
的关税率提高至不超过以下两者中较低者的水平：(i)�采取行动时生效
的最惠国适用关税率，及�(ii)�附件203.2减让表中规定的基准关税率。



第703条：通知与磋商
1.�一缔约方应就以下事项书面通知另一缔约方并立即请求磋商1 ：

(a)�启动紧急行动程序；(b)�根据第702条第1款规定的条件作
出严重损害或其威胁的认定；以及(c)�实施紧急行动。

2.�一缔约方应立即向另一缔约方提供主管调查机关就根据第1款通知的事项
所发布的任何通知或报告的公开版本副本。

3.�如一缔约方接受根据第1款提出的磋商请求，缔约双方应进行磋商，以审
查第1款下的通知或与紧急行动程序相关的任何文件。

4.�任何紧急行动应在程序启动之日起不迟于一年内实施。

1  本条款中使用的“磋商”并非指根据第2104条（争端解决——磋商）进行的磋商。



第704条：紧急行动标准
1.�任何缔约方不得维持紧急行动：

(a)�超过三年期限；或
(b)�超出过渡期届满之日。

2.�任何缔约方不得对同一货物实施超过两次的紧急行动。缔约方仅在两次
行动间隔时间至少为首次行动实施期限一半的情况下，方可采取第二次紧
急行动。

3.�紧急行动终止时，关税率应恢复至附件203.2规定的关税分阶段取消计
划中若无该行动本应生效的税率。

4.�若紧急行动预期持续时间超过一年，为促进调整，根据第702条实施措施
的缔约方应在措施实施期间定期逐步放宽该措施。

5.�根据第702条采取紧急行动的缔约方，应向出口缔约方提供双方同意的贸
易自由化补偿，形式为具有实质上等效贸易影响的减让，或等同于该行动预
期产生的附加关税价值的减让。如缔约方未能就补偿达成一致，受该行动影
响的货物所属缔约方可采取具有与第702条下行动实质上等效贸易影响的关
税行动。采取关税行动的缔约方仅应在实现实质上等效影响所需的最短期限
内实施该行动，且无论如何，仅在第702条下的措施实施期间适用。



第705条：调查程序与透明度要求
1.�每一缔约方应确保其管辖所有紧急行动程序的法律、法规、决定
和裁决得到一致、公正和合理的执行。

2.�每一缔约方应将紧急行动程序中严重损害或其威胁的裁定权授予主管调
查机关。此类裁定应受司法或行政法庭的审查，但以国内法规定为限。否
定性损害裁定不得被修改，但此类审查除外。根据国内法授权进行此类程
序的主管调查机关应被提供必要资源，使其能够履行职责。

3.�每一缔约方应根据本条第四款和第五款所列要求，制定或维持公平、
及时、透明和有效的紧急行动程序。

4.�缔约方仅应在根据《保障措施协定》第3条、第4.2(b)款和第4.2(c)款由该
缔约方主管机关进行调查后实施紧急行动。为此，《保障措施协定》第3条、
第4.2(b)款和第4.2(c)款经必要修改后并入本协定并成为其组成部分。

5.�在第3段所述的调查中，缔约方应遵守《保障措施协定》第4.2(a)条的要
求。为此，《保障措施协定》第4.2(a)条经必要修改后纳入本协定并成为其
组成部分。



B部分–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
第706条：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
1.�各缔约方保留其在《世贸组织协定》下的权利和义务，该协定应专属管
辖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的实施。

2.�世贸组织对第1款所述事项拥有专属管辖权，本协定任何条款，包括第二
十一章（争端解决）的规定，均不得解释为对缔约方施加任何关于反倾销或
反补贴措施的权利或义务。

第707条：定义
就本章而言：

《保障措施协定》指《世贸组织保障措施协定》；
主管调查机关指：

(a)�在加拿大的情况下，指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或
其继任者；及

(b)�在秘鲁的情况下，指外贸和旅游部外贸副部长办公室，或
其继任者；

国内产业就进口商品而言，指一缔约方领土内从事同类或直接竞争产品生
产的全体生产者，或其同类或直接竞争产品的集体产量占该产品国内生产
总量主要部分的生产者；

紧急行动指第702条所述的任何紧急行动；



严重损害指对国内产业造成的重大全面损害；
实质原因指重要且不亚于任何其他原因的原因；

严重损害威胁指基于事实而非仅凭主张、推测或渺茫可能性，明显迫在
眉睫的严重损害；且

过渡期指自本协定生效之日起的七年期限，除非针对所涉货物采取的关税
取消行动在更长期限内实施，在此情况下过渡期应为该货物分阶段关税取
消的期限。


